
秦皇岛市交通运输局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（2024年版）

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
实施主体

事项备注
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

1
国际道路运输经营行为的监
督检查

《国际道路运输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
部令2022年第31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
管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实施国际道路运输监督检查
工作。

交通运输部门 省级、市级、县级 市级、县级

2 对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检查

《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十八条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建设工程
质量监督机构可以采取随机抽查 、备案核查、专项督查
等方式对从业单位实施监督检查 。
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实行项目监督责任制 ，
可以明确专人或者设立工程项目质量监督组 ，实施项目
质量监督管理工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十九条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建设工程
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制定年度工程质量监督检查计划 ，确
定检查内容、方式、频次以及有关要求等。监督检查的
内容主要包括：（一）从业单位对工程质量法律、法规
的执行情况；（二）从业单位对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强制
性标准的执行情况；（三）从业单位质量责任落实及质
量保证体系运行情况；（四）主要工程材料、构配件的
质量情况；（五）主体结构工程实体质量等情况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三十二条 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建设工程
质量监督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 ，有权采取下列措
施：（一）进入被检查单位和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（二）
询问被检查单位工作人员，要求其说明有关情况；
（三）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的文件和材
料；（四）对工程材料、构配件、工程实体质量进行抽
样检测；（五）对发现的质量问题，责令改正，视情节
依法对责任单位采取通报批评 、罚款、停工整顿等处理
措施。

交通运输部门 省级、市级、县级 省级、市级、县级

3
对公路工程建设安全监督检
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》
第六十五条 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
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 ，对生产
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 、法规和国家标准或
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，行使以下职权：
（一）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 ，调阅有关资料，向
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；（二）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
生产违法行为，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 ；对依
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 ，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
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；（三）对检查中
发现的事故隐患，应当责令立即排除；重大事故隐患排
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 ，应当责令从危险
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，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
相关设施、设备；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，经审查同意，
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；（四）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
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 、设备、
器材以及违法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经营、运输的危险物
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，对违法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经营
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 ，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。
监督检查不得影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》
第四十三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建设工程安全生产
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履行安全监督
检查职责时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要求被检查单
位提供有关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文件和资料 ；（二）进
入被检查单位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；（三）纠正施工中违
反安全生产要求的行为；

交通运输部门 省级、市级、县级 省级、市级、县级

4
对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机构随
机抽查

《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五条 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活
动的监督管理。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负责
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管理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四十一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（以
下简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）应当加强对质量检测工作的
监督检查，及时纠正、查处违反本办法的行为。
第四十二条 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，主
要包括下列内容：
（一）检测机构资质证书使用的规范性 ，有无转包、违
规分包、超许可范围承揽业务、涂改和租借资质证书等
行为；（二）检测机构能力的符合性，工地试验室设立
和施工现场检测情况；（三）原始记录、质量检测报告
的真实性、规范性和完整性；（四）采用的技术标准、
规范和规程是否合法有效，样品的管理是否符合要求；
（五）仪器设备的运行、检定和校准情况；（六）质量
保证体系运行的有效性；（七）检测机构和检测人员质
量检测活动的规范性、合法性和真实性；（八）依据职
责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内容 。
第四十三条 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 ，有权
采取以下措施：
（一）要求被检查的检测机构或者有关单位提供相关文
件和资料；（二）查阅、记录、录音、录像、照相和复
制与检查相关的事项和资料 ；（三）进入检测机构的检
测工作场地进行抽查；（四）发现有不符合有关标准、

交通运输部门 省级、市级、县级 省级、市级、县级



5
对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
场所、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
检查

1.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
第五十八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
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职责权限和程序进行监督检查 ，不
得乱设卡、乱收费、乱罚款。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
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 、客货集散地进行监
督检查。
2.《河北省道路运输条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、道路运
输相关业务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，适用本条例。
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经营包括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 、班
车客运、包车客运、旅游客运、出租汽车客运、货运经
营等活动。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道路运输站 （场）经
营、机动车维修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、汽车租赁等活动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三十六条第三款 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
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通过巡查 、派驻人员等方式对所
在地人民政府公示的货运源头单位实施监督检查 ，制止
违法超限超载车辆出站（场）。
第五十一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道路运输的监
督管理，完善监督管理体系，健全监督管理制度，落实
监督管理责任。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道路运
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监督检查 ，对道路运输
以及相关业务经营者、从业人员实施动态监管，推行服
务质量信誉考核制度，并将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交通运输部门 省级、市级、县级 市级、县级

6
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为的
监督检查

1.《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四十条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
门应当加强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，会同
有关部门纠正、制止非法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及其他
违法行为，维护出租汽车市场秩序。
第四十一条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
部门应当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履行经营协议情况进行
监督检查，并按照规定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和驾驶员
进行服务质量信誉考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《河北省道路运输条例》
第二条 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、道路运
输相关业务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，适用本条例。
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经营包括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 、班
车客运、包车客运、旅游客运、出租汽车客运、货运经
营等活动。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道路运输站 （场）经
营、机动车维修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、汽车租赁等活动
。
第五十一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道路运输的监
督管理，完善监督管理体系，健全监督管理制度，落实
监督管理责任。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道路运
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监督检查 ，对道路运输
以及相关业务经营者、从业人员实施动态监管，推行服
务质量信誉考核制度，并将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。 

交通运输部门 省级、市级、县级 市级、县级

7 对网约车市场的监督检查

1.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 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
网约车市场监管，加强对网约车平台公司、车辆和驾驶
员的资质审查与证件核发管理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《河北省道路运输条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条 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、道路运
输相关业务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，适用本条例。
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经营包括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 、班
车客运、包车客运、旅游客运、出租汽车客运、货运经
营等活动。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道路运输站 （场）经
营、机动车维修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、汽车租赁等活动
。
第五十一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道路运输的监
督管理，完善监督管理体系，健全监督管理制度，落实
监督管理责任。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道路运
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监督检查 ，对道路运输
以及相关业务经营者、从业人员实施动态监管，推行服
务质量信誉考核制度，并将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。 

交通运输部门 省级、市级、县级 市级、县级

8
对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
的监督检查

1.《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 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五十一条 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
门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督促运营企业及时采取措施消
除各种安全隐患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五十五条 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 “双随机
”抽查制度，并定期对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进行监督检
查，维护正常的运营秩序，保障运营服务质量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《河北省道路运输条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条 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、道路运
输相关业务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，适用本条例。
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经营包括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 、班
车客运、包车客运、旅游客运、出租汽车客运、货运经
营等活动。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道路运输站 （场）经
营、机动车维修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、汽车租赁等活动
。
第五十一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道路运输的监
督管理，完善监督管理体系，健全监督管理制度，落实
监督管理责任。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道路运
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监督检查 ，对道路运输
以及相关业务经营者、从业人员实施动态监管，推行服
务质量信誉考核制度，并将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。 

交通运输部门 省级、市级、县级 市级、县级
安全检查联合其

他有关部门

9
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
理的监督检查

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 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十七条第一款　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当对运
营单位运营安全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，定期委托第三
方机构组织专家开展运营期间安全评估工作 。

交通运输部门 市级、县级 市级、县级



10 对汽车租赁行业监督检查

《河北省道路运输条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条 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、道路运
输相关业务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，适用本条例。
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经营包括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 、班
车客运、包车客运、旅游客运、出租汽车客运、货运经
营等活动。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道路运输站 （场）经
营、机动车维修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、汽车租赁等活动
。
第五十一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道路运输的监
督管理，完善监督管理体系，健全监督管理制度，落实
监督管理责任。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道路运
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监督检查 ，对道路运输
以及相关业务经营者、从业人员实施动态监管，推行服
务质量信誉考核制度，并将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。 

交通运输部门 省级、市级、县级 市级、县级

11
对公路建设工程市场的监督
检查

《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》第三章；
《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》
第二十五条  各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职责

对监理企业实施监督检查，强化动态核查，原则上采取
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检查人员的方式，通过信息化手段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监督检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。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 ，相关单位和个人应
当配合。
《公路养护工程市场准入暂行规定 》第五条、第七条。

交通运输部门 省级、市级、县级 省级、市级、县级

12
对公路养护工程市场的监督
检查

《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》第四章；
《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》
第六十一条　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 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
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、规章以及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
职责分工，加强对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
督管理。

交通运输部门 省级、市级、县级 省级、市级、县级


